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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28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新世界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2021-003 

      

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 

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上海蔡同德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
     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增资标的名称：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蔡同德药业有限公司 

 增资金额：人民币 2,000 万元 

 本次增资未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。 

 

一、本次增资概述 

1、基本情况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大健康发展战

略，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蔡同德药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蔡同德药业”）的经营

发展需要，提升蔡同德药业旗下上海蔡同德堂药号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蔡同德堂”）

和上海群力草药店（以下简称“群力”）两大著名品牌的经营及推广能力，加速老字号

的转型升级、加快老字号的产业赋能，公司拟以人民币 2,000 万元对蔡同德药业进行

增资，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。本次增资后，蔡同德药业的注册资本由

目前的人民币 8,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1 亿元，蔡同德药业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 

2、本次增资所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

2021 年 1 月 18 日，公司十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全资子公司

上海蔡同德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》。 

根据本公司《公司章程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本次增资属于对全资子公司增

资，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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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，此项投资属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增资标的情况 

名  称：上海蔡同德药业有限公司 

类  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住  所：上海市黄浦区金陵东路 396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徐家平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8000.0000 万元整 

成立时间：1998 年 5 月 26 日 

经营范围：经销中药材，中成药，中药饮片，化学药制剂，抗生素，生化药品，

生物制品，医疗用毒性药品（与经营范围相适宜），参茸，保健品，医疗器械（限许可

证范围），健身器材，卫生外用敷料、泡制酒、化妆品、百货，五金交电，工艺品，中

药材收购、加工、保健咨询，销售：预包装食品（不含熟食卤味、冷冻冷藏）。【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蔡同德药业与公司关系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

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蔡同德药业总资产 628,286,575.20 元，净资产

245,901,080.77元，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49,036,781.86元，净利润 33,704,860.16

元。（上述数据经审计） 

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，蔡同德药业总资产 606,926,083.03 元，净资产

231,944,100.27 元， 2020 年 1-9 月实现营业收入 433,335,456.80 元，净利润

24,613,019.50 元。（上述数据未经审计） 

三、增资事项主要内容 

为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，加快推进公司大健康发展战略的实施，满足公司全资子

公司蔡同德药业的经营发展需要，公司拟以人民币 2,000 万元对蔡同德药业进行增资。

本次增资主要用于：一是公司全资子公司蔡同德药业旗下的“群力”进行装修改造，通

过扩大营业面积、优化门诊布局、提升就诊体验，预计建安费用约 1,000 万元；二是公司

全资子公司蔡同德药业旗下的“蔡同德堂”为了统一管理，规范操作，公司拟筹办规模化、

智能化，集配、煎、送一体化的现代配煎中心——蔡同德堂配煎中心（拟命名），统一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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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同德药业旗下所有涉及医疗机构委托中药饮片代配代煎工作，预计建安费用与购置硬件

设备及系统软件费用共计约 1,055 万元。本次增资完成后，蔡同德药业注册资本金由

8,000 万元增加至 1 亿元，公司仍持有其 100%股权。 

四、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蔡同德药业进行增资，可增强子公司的资金实力，有利于

其积极拓展老字号品牌转型升级、加快老字号的产业赋能，促进蔡同德药业的良性运

营和可持续发展，符合公司发展的战略规划和长远利益。 

公司本次增资为自有资金，增资后蔡同德药业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不会对公

司本年度财务和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。 

本次增资的登记变更事宜尚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公司也将按照相关法律、

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根据本次增资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

 

 

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日 


